
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

100 年 2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

100 年 4 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100 年 6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 38 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

100 年 6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100 年 7 月 14 日第二屆董事會第 27 次會議通過 

103 年 5 月 7 日 102 學年度第 32 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

103 年 6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103 年 7 月 3 日第 4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通過 

108年10月23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

第一條  馬偕醫學院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延攬及留用國內外優秀人才，提升教

學研究水準，特依教育部「延攬及留用大學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

性薪資方案」，訂定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教師彈性薪資實施

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各級專任教師（專案教師除外）。 

第三條 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，係指除月支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學術研究費、主

管職務加給外，每月或每年增加一定數額之薪資給與。 

第四條  教師彈性薪資給與、核發期間及額度，由本校彈性薪資審議小組(以下

簡稱審議小組)審議決定，其設置辦法另訂之。 

第五條  本校專任教師個人表現特出或學術研究績效卓著，得申請發予彈性薪資。

彈性薪資支給標準如下： 

一、諾貝爾獎得主，每月支領 30 萬元。 

二、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每月支領 15 萬元。 

三、教育部國家講座，每月支領 10 萬元。 

四、獲教育部學術獎、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或科技部傑出研究獎， 

每月支領 5 萬元。 

五、研究成績優異且五年內學術研究成果歸列計分（W 值）大(等)於 10 

分者，經審議小組審查通過後每月支領 1 萬至 3 萬元。 

 
支領本校彈性薪資獎勵上限人數為四人，符合本條各款支給標準者，僅

得擇一支領，另獲得科技部及教育部彈性薪資獎勵者亦不得再支領。符

合第一至三款可支領至聘期結束止，第四至第五款者則需每年接受評估

一次。 

第六條  本校專任教師教學成績優異者，依據「馬偕醫學院教學優良暨傑出教

師遴選及獎勵辦法」另行辦理。 

第七條  教師自校外其他單位轉入，其校外資歷及研究成果可併入計算；學術

成果歸列計分（W 值）依本校所定標準計算，其餘依本校、科技部及教

育部之最新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 彈性薪資所需經費以校外經費優先支應為原則，必要時學校得編列相

關經費支應。已領取學校 1 至 4 萬元之彈性薪俸者，應於彈性薪俸及本 

 

 



 



         辦法所規定之校內彈性薪資兩者擇一領取，由校外取得之彈性薪資不在 

         此限。 

第九條 彈性薪資之推薦審查程序如下： 

一、符合第五條第一至四款資格之教師，經由系(所)及全人教育中心提

送名單及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二、符合第五條第五款資格之教師，檢陳本校學術研究成果獎勵申請表

及論文或其他發表之 PDF 檔提出申請。 

 
上述相關文件應於每年五月底前向研究發展處申請，得送請校外學者專

家審查，經彈性薪資審議小組審議，再陳校長核定後，於七月中旬前送

交人事室，自當年八月起併薪發放。新聘教師若超過申請期限得專案申

請。 

第十條  相關義務如下： 

一、如獎勵薪資所需經費中超過 50%為校內預算，獲獎教師於支領獎勵

薪資完畢之一年內不得轉任其他機構，但非個人因素(如借調期間

屆滿)及符合第五條第一至三款者不在此限。 

二、教師如有相關資格被撤銷者，應按其在職期間比例繳回已發放之獎

勵薪資。 

三、教師應於獎勵年度內至少發表一場專題演講或教學示範。

第十一條 該年度獎勵金額如超過彈性薪資預算時，則按比例折減。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